
	关于征集2013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的通知 

	省级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科技局，韩城市科技局，西安、宝鸡、渭南、咸阳、榆林高新区管委会，杨凌示范区科教局：

　　按照我省科技工作总体安排，为了做好2013年度陕西省科技计划的编制工作，现就征集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二○一三年度陕西省科学研究发展计划围绕建设创新型陕西的目标，以提高我省科技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建立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基地，研制开发一批高新技术及产品，提高竞争力，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为我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西部经济强省、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撑。积极有效地发挥科技计划的引导和促进作用，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和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成效。

　　一、本次安排征集计划项目：

　　1．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包括农业科技创新与攻关、工业科技攻关、社会发展科技攻关等。

　　2．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包括重点实验室项目；

　　3．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4．陕西省技术转移与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

　　5．陕西省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计划；

　　6．陕西省重点科技创新团队计划；

　　7．陕西省县域重点科技项目及区域能力科技综合能力建设计划；

　　8．陕西省千人千社与科技扶贫计划；

　　9．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计划；

　　10．陕西省科普及科技培训计划；

　　二、申报程序和要求：

　　（一）申报单位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信可靠，能满足实施项目所需的研发条件与经费保障。在研或未结题的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能申报新项目；同一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1个项目。

　　（二）省级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科技局，韩城市科技局，西安、宝鸡、渭南、咸阳、榆林高新区管委会，杨凌示范区科教局对申报项目（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除外）进行初步审查、筛选、填写推荐意见，并分类汇总、排序、盖章后上报，书面申报材料报送项目受理处。所有书面材料一式六份，按项申请书、建议书及相关材料的顺序装订在一起，不要另行加装、制做其它材质封面。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由各高校和单位按照规定的申报数量限额统一报送。

　　（三）省委科技工委、省科技厅直属、直管、协管单位和5家（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项目通过省科技厅院所办初审后申报；省属及中央驻陕医疗单位申报的医药卫生研究项目全部通过省卫生厅初审；省属及中央驻陕高校除医药卫生之外项目通过省教育厅申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项目通过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申报。

　　（四）省级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科技局，韩城市科技局，西安、宝鸡、渭南、咸阳、榆林高新区管委会，杨凌示范区科教局要根据2013年各计划的年度申报指南，认真组织好申报工作。一是要继续做好2012年之前下达的省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实施、检查、验收和总结工作；二是要合理安排国家和省上申报项目的部署和配套；三是要严格把关，突出重点，按照各类计划申报限额组织好项目的筛选、审查和上报工作。

　　三、2013年陕西省科学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实行按项目归口管理部门限项申报，具体限额另行通知。

　　四、计划项目申报受理时间为2012年11月20—12月7日（节假日除外）。不受理个人报送和逾期报送的申请项目。

　　本通知及相关科技计划申报指南、“《学科代码表》及有关申请表格等，请在陕西省科学技术厅网站（www.sninfo.gov.cn）查询、下载。项目申报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及时与我厅发展计划处联系。

　　联系人：叶正勇 联系电话：15339113537 029—85524052转13

　　项目受理地点：西安市丈八五路十号陕西省科技统筹中心科技服务大厅项目受理处

陕西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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